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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推进福建省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工作，提高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根据《关于加快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闽政办〔2023〕15号）要求，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各参编单位编制了《福建省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技术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以供有关部门和单位参考使用。

本指南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了近年来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实践经验，融合了国家、福建省对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有关要求，参考了国内相关标准形成。

本指南共分11章，主要内容包括：1范围；2术语和定义；3总则；4产生源管理；5分类运输与转运调配；6规划布局与厂（场）址选择；7资源化处理；8资源化利用；9再生产品应用；10处置；11环境保护、劳动安全与职业卫生。

福建省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技术指南
范围

1.1为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建筑垃圾处理及资源化利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促进福建省建筑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推动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利用，规范再生产品的应用，做到技术先进、安全适用，制定本指南。

1.2本指南适用于建筑垃圾的来源与收集、分类运输、转运调配、资源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再生产品应用、处置等过程的技术要求。在产生建筑垃圾过程中可能伴随产生的少量生活废物、医疗废物、危险废物以及损毁的文物建筑残件等不包括在本指南范围内。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工程渣土  engineering sediment

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基础开挖过程中产生的弃土。

工程泥浆  engineering mud

钻孔桩基施工、地下连续墙施工、泥水盾构施工、水平定向钻及泥水顶管等施工产生的泥浆。

工程垃圾  engineering waste

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等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弃料。

拆除垃圾  demolition waste

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等拆除过程中产生的弃料。

装修垃圾  decoration waste

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

建筑垃圾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和装修垃圾等的总称。包括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以及居民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所产生的弃土、弃料及其他废弃物，不包括经检验、鉴定为危险废物的建筑垃圾。

分类运输  classified transportation

建筑垃圾按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和装修垃圾进行分类装载及运输的过程。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reuse and recycling

选用建筑垃圾为原料，利用技术方法将其中有价值物质进行回收利用或经过加工形成再生产品或再生材料。

预处理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pretreatment

进入资源化处理机械生产线之前，利用一定的人工和机械设备，将建筑垃圾中的干扰物进行预先分拣，以及通过机械设备将大块物料调整到既定尺寸的过程。

再生产品  recycled products

以建筑垃圾为主要原料，经加工制成的建筑材料和制品，包括再生材料和再生制品。

处置  construction waste disposal

利用堆填、填埋和焚烧方式对建筑垃圾中无法再回收利用的组分进行处理。

轻质可燃物  combustible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建筑垃圾中无法再回收利用的木材、塑料、织物、纸屑及其他类混合物等轻质可燃物。

垃圾衍生燃料  refuse derived fuel

把垃圾进行固体燃料化，加工成热值更高、更稳定的固体燃料。

总则

建筑垃圾管理与处理应遵守“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原则。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和处理处置设施建设要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循环经济规划、旧城改造、工业园区和城市新区建设等结合，科学规划，兼顾近期和远期衔接，合理利用土地。

建筑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处置应实行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处置，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 134的有关规定。

建筑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处置设施的建设应纳入当地环境卫生设施专项规划，大中型城市宜编制建筑垃圾管理和资源化利用及处理处置规划。

已污染的有毒、有害建筑垃圾，应按国家相关规定分类收集，单独运输和处置。

产生源管理
一般规定

建筑垃圾产生单位应根据建筑垃圾种类和资源化利用属性对其分类收集、分类存放。

新建、改/扩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等工程施工前施工单位应制定建筑垃圾分类收集方案，方案内容应包括建筑垃圾类别分析、数量预测、收集设施配置、分类处置及运输、就地资源化利用及安全环保等内容。收集设施配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工程施工单位应在工程施工围挡内设置建筑垃圾收集设施和场地。

2 工程垃圾、拆除垃圾等堆放场地宜具备3天以上临时贮存能力。

3 建筑垃圾收集点应按所分类别分别配置收集设施，并设置明显清晰的指示牌便于标识。

4 无机非金属类建筑垃圾量较大，需采用铲车装卸时，堆放场地应留有宽阔场地以便于铲车作业。

5 建筑垃圾收集点及堆放场地周边应采取喷淋、覆盖等防尘措施，避免二次污染。

6 有机类建筑垃圾如木材、纸类、塑料等堆放区域应采取防雨、防火措施。

建设工地（含新建和改建）、拆除工地和装修工地中的危险废物，如矿物油（卷扬机和车辆产生的）、废日光灯管、废油漆渣，废有机溶剂等，应进行分类收集，并由具备运输危险废物资质的运输企业运往具备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工程垃圾、拆除垃圾和装修垃圾宜根据材料性质和组分进行一级分类和二级分类，其中一级分类分为四类：无机非金属类、金属类、有机类和混合类，分类明细详见表4.1-1。分类后的建筑垃圾宜进行以下管理：

1 无机非金属类建筑垃圾宜设置相应的堆放点，优先通过现场处置进行现场循环利用，如砖瓦、砂石和混凝土等宜在现场直接回用或作为填料、基层等使用。对现场无法处置的建筑垃圾，经无害化处置后应运往指定的场外场所进行回收再生利用。

2 金属类建筑垃圾宜进行单独堆放，避免混合堆放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现场堆放场地还应满足以下条件：

1）金属类堆放场地宜设定单独收纳的场地或容器便于分类，露天堆放场地应实行地面硬化。

2）收集容器或堆放厂房应配备盖子或采取有效的封闭措施。

3 有机类建筑垃圾中的木材应设置相应的堆放点，能在现场进行再利用的木材，宜直接用于施工现场，如木质模板可用作二次结构、木枋可接长处理后再利用；无法现场利用的木材应通过运输至场外进行回收处理。

4 有机类建筑垃圾中的塑料应设置相应的堆放点，可回收的塑料应进行分类后集中运输至场外进行回收处理。

5 钢筋混凝土构件建筑垃圾宜采用移动式处理设备经破碎、分离后分别堆放，破碎、分离过程中宜设置围挡并采取防扬尘措施。无相关处理设备时，可运输至场外采用固定式处理设备进行处理。

表4.1-1 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分类明细表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无机非金属类
	混凝土、块状混凝土

	
	水泥制品

	
	砂石、石材

	
	砖瓦、砌块

	
	轻型墙体材料

	
	砂浆

	
	陶瓷

	
	玻璃

	
	石膏

	金属类
	钢、铁类

	
	铜

	
	铝

	
	其他合金类

	有机类
	竹木类

	
	塑料类

	
	纸类

	
	织物类

	混合类
	无法在现场分类的无机非金属、金属、有机类垃圾的混合物，包含小颗粒、粉末混合物等。


建设工地

工程渣土

建设工程施工单位可按下列要求对工程渣土进行管理：

1 宜结合工程渣土的性质、资源化途径和市场需求制定分类收集管理方案。

2 工程渣土应遵循场地内自平衡或就近平衡、减少外运的原则，优先在其产生工地用于回填处理，回填剩余工程渣土宜就近寻找回填工地，无法找到回填工地的工程渣土，应运往建筑垃圾调配转运场。

3 工程渣土收集时，表层耕植土不应和其他土类混合，工程场地的表层耕植土应优先用于园林绿化。

4 工程渣土收集时应结合土方回填对土质的要求及场地布置情况，提前规划现场渣土暂时堆放场地。堆放场地的管理应满足以下要求：

1）工程渣土以外的生活垃圾、工业垃圾、危险废物等其他垃圾不应混入工程渣土堆放场地。

2）施工单位应在施工现场设置管理人员，施工现场应按照要求设置封闭围挡，对裸地进行覆盖，超过三个月及以上的应当采取绿化或固化等措施，以确保堆体的安全稳定。

5 可根据建设工地场地条件确定是否设置工程渣土堆放场地，无法设置工程渣土堆放场地的施工单位应组织好工程开挖和渣土回填、运输的匹配，防止工程渣土对建设工地造成污染。

6 工程渣土中混入砖、石、混凝土，施工现场若具备条件，宜现场进行筛分，将渣土与砖、石、混凝土分离后收集。

工程泥浆

建设工程施工单位可按下列要求对工程泥浆进行管理：

1 宜结合工程泥浆的性质、场地条件、终端处置方式、环境承载能力及当地经济、技术水平制定分类收集方案。

2 工程泥浆的分类收集应做到减量化、稳定化、无害化。

3 工程泥浆应通过工程现场设置的收集池或封闭容器收集，收集池宜采用不透水、可周转的材料制作。

4 现场设置工程泥浆暂存设施时不应对环境产生污染，并应采取可靠措施防止设施漏水、漏浆。

5 工程泥浆宜在产生源头脱水后收集，可采用机械脱水、化学沉淀、自然沉淀、自然晾晒等单一或多种方式组合进行脱水。工程泥浆脱水方式可按下列原则选择：

1）泥浆产生量大，施工场地受限时，可采用机械脱水。

2）在场地面积、环境、安全等允许的条件下，可采用自然沉淀的方式进行减量。

3）若场地面积足够大，且泥浆含水率较低、能够进行摊铺，可采用自然晾晒的方式干化。若场地有限，且现场有足够的较干的工程渣土，可将其与工程泥浆进行混合以减少工程泥浆中的含水率。

4）未经脱水处理含水率高的工程泥浆，直接外运应采用专用的灌装车辆或船运，防止运输中漏浆。当工程泥浆量少，或场地较小等不具备脱水处理条件时方可直接外运。

6 工程泥浆应优先就地利用。经脱水处理后含水率达标可进行场内回填，或与开挖的较干泥土混合后回填，也可作建设完毕后的预留园林绿化土。

工程垃圾

建设工程施工单位可按下列要求对工程垃圾进行管理：

1 应按照工程垃圾资源化利用属性，制定工程垃圾分类收集方案。

2 工程垃圾可按表4.1-1进行分类。

3 施工现场对工程垃圾首先应做到一级分类，场地允许时宜进行二级分类。

4 工程垃圾在施工现场内的转运可采用铲车、垃圾清扫车等水平设施或密闭通道、电梯等垂直设施。

5 大型拆除工程施工现场内可设置用于工程垃圾初次分拣的专用场地和设施。

拆除工地和装修工地

拆除垃圾

拆除工程施工单位可按下列要求对拆除工地中产生的拆除垃圾进行管理：
1 应制定实施合理的分类拆除施工方案，保证拆除垃圾的分类收集高效、安全和有序。

2 拆除垃圾可按表4.1-1进行分类。

3 拆除砖、瓦等建筑材料时，在工期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采用人工、小型设备等易保持材料完整性的拆除方式，以利于建筑材料的重复利用。

4 拆除施工单位在拆除现场应首先对拆除垃圾进行一级分类，场地充足、工期允许时可进行二级分类。

5 拆除施工现场拆除的混凝土梁、柱、楼板构件或其他预制件等大尺寸垃圾较多时，可配置移动式破碎设备对其进行破碎筛分后按不同粒径进行收集。

6 拆除工程实施前已明确拆除垃圾资源化利用去向的，拆除工地可设置拆除垃圾预处理系统，对拆除垃圾预处理后直接运往资源化利用厂。

装修垃圾

装修工程施工单位可按下列要求对装修工地中产生的装修垃圾进行管理：
1 宜结合当地废物回收和资源化利用企业情况制定装修垃圾分类收集方案。

2 装修垃圾可按表4.1-1进行分类。

3 装修垃圾分类收集时不应混入危险废物、大件垃圾、生活垃圾等。

4 居民装修垃圾的分类收集应按当地管理要求执行。

5 装修现场应至少达到一级分类。可根据实际，在一级分类的基础上实现二级分类。

6 装修垃圾宜袋装后存放。

7 装修垃圾产生现场，可设置移动箱或临时堆放点；采用移动箱收集时，应至少根据一级分类要求设置多个移动箱；采用临时堆放点收集时，临时堆放点应按照一级分类要求设置独立的存放区域。

8 移动箱应全封闭并可人工开启投放窗口，且应具有防雨淋和防扬尘的功能。

9 无封闭或遮盖条件的临时堆放点，堆放场地应硬化，并设置导排水设施，水应排入污水管网。

10 应及时转运装修垃圾，以免因过量堆放存在环境和安全隐患。

分类运输与转运调配

分类运输

一般规定

1 建筑垃圾的运输应按收集情况进行分类运输，严禁混装。

2 建筑垃圾应由已核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进行运输，宜使用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云平台，防止运输单位随意运输、倾倒建筑垃圾。运输单位的运输资质、运输工具（车辆、船舶等）应符合国家、行业及地方的相关规定。

3 建筑垃圾的运输应在起点由产生建筑垃圾的单位、终点由处理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分别确认、复核运输车辆号牌和实际装载量。在产生、运输、处理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以及管理部门之间宜采用多联单制度。

4 建设、拆除、装修等工程工地出入口宜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实行监控运输车辆，并应设置车辆冲洗设施，配备专人清洗车辆。

运输工具
1 建筑垃圾运输应采取密闭方式。工程泥浆陆上运输应采用密闭式罐车，水上运输应采用密闭分隔仓；其他建筑垃圾陆路上运输宜采用密闭厢式货车，水上运输宜采用集装箱；采用散装运输车时，散装运输车表面应进行有效遮盖，不得裸露和散落。

2 运输车辆车厢盖和集装箱盖宜采用机械密闭装置，开启、关闭动作应平稳灵活，车厢和集装箱底部宜采取防渗漏措施。
3 运输车辆、船舶应容貌整洁、标识齐全。车厢、集装箱、车辆底盘、车轮、船舶无大块泥沙等附着物；运输工具外观应无明显凹陷和变形，陈旧、破损的运输工具应及时清洗、修复、更换。

4 运输车辆、船舶应配备和使用定位系统，借助建筑垃圾信息化管理平台实时上传车辆、船舶运输动态，如实记录建筑垃圾的种类、数量和流向等情况。

装载运输

1 使用车辆装载建筑垃圾时，建筑垃圾应均匀分布于车厢内，不偏载、不集重，装载量应在运输车辆额定载重量和有效容积内，装载高度最高点应低于车厢栏板高度0.15m以上。

2 使用船舶装载建筑垃圾时，应有船员指导装卸工人按船舶部位及顺序装舱，堆码整齐，装载量应在运输船舶额定载重量和有效容积内。

3 建筑垃圾装载完毕后，应检查车辆、船舶锁紧装置，做到锁紧装置关闭到位，保证锁紧有效、可靠。

4 运输车辆、船舶应按规定速度、时间、路线、地点清运建筑垃圾，不应超范围清运，并按要求上传运输数据。

转运调配

挖槽土不能马上回填或回填后富余量过大的城市可建设转运调配场。

转运调配场的设计建设可以简化，但下列设施需要设置：

1 封闭管理所需的围墙；

2 厂内道路。路面宜为沥青路面或混凝土路面，在有效控制扬尘的条件下，也可采用泥结碎石路面，不宜采用土路；

3 用于洒水降尘的供水系统；

4 供电系统及道路和堆填作业区照明系统；

5 堆放区四周挡土墙；

6 排水沟及其配套沉砂池；

7 维修用房（根据需要）；

8 管理用房。

转运调配场可配置以下设备：

1 汽车衡（需要时）；

2 推土机；

3 挖掘机；

4 压实机（可用推土机代替）；

5 装载机（需要时）；

6 排水泵；

7 雾化喷水车；

8 车辆维修设备（实施社会化服务的可以不配备）；

转运调配场运行操作与管理可参考下列条款进行：

1 转运调配场可优先接纳挖槽土和适宜回填但不适宜资源化利用的建筑垃圾。

2 在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和填埋处置设施未建成之前，可资源化利用和需填埋处置的建筑垃圾可以进入转运调配场堆放，但挖槽土、可资源化利用的建筑垃圾和需填埋处置的建筑垃圾应单独堆放，不可混合。

3 建筑垃圾堆放高度应符合《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 134的有关规定。

规划布局与厂（场）址选择

规划布局

建议各县（县级市）编制全县域建筑垃圾收集运输和转运调配专项规划，对各乡镇和街道的建筑垃圾收集、运输和转运调配设备设施和作业进行统筹规划和管理。

建筑垃圾收集运输和转运调配专项规划可根据县域内工程建设现状和发展规划分析预测建筑垃圾产生量、种类和分布规律，并对建筑垃圾收集运输和转运调配设施和设备需求进行预测，在此基础上提出近、中、远期建筑垃圾收集运输、转运调配设施建设布局和设备配置方案。

转运调配设施宜优先设置在土地价值低的低洼地，并考虑二次开挖运出做回填土的便利性。

建议各地级市统一编制全市域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和处理处置设施专项规划，在地级市市域范围内对各县（县级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和处理处置设施统筹布局。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和处理处置设施专项规划可根据全市建筑垃圾产生现状和预测，结合各区县（县级市）建筑垃圾收集运输和转运调配规划方案，提出近、中、远期设施布局方案。

建议对建成区重点区域实施装修垃圾收集设施的统一规划布点，其规划布点可遵循以下原则：

1 尽可能设置在居民活动少的位置；

2 垃圾运输车易于装车和进出的位置；

3 规划设施占地面积尽可能满足分类投放和存放的需求；

对于规划区，建议将装修垃圾收集设施布点纳入区域性详细规划中。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和处理处置设施的布局可遵守下列原则：

1 资源化处理设施应尽可能靠近资源化产品接纳量大的用户布设或靠近可资源化建筑垃圾产生集中的地方布设；

2 建筑垃圾填埋处置设施宜作为资源化利用剩余惰性物的最终处置设施在地级市全市域内统筹规划、区域共享；

3 建筑垃圾资源化剩余可燃物宜进入现有垃圾焚烧设施处理，不宜专门规划焚烧设施或进行填埋处置。

厂（场）址选择

在进行厂（场）址选择时，应符合《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 134和《建筑废弃物再生工厂设计标准》GB 51322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厂（场）址选择应依照服务区域、运输距离、土地利用条件、交通设施及公众意见等因素综合考虑。

厂（场）址选择应对建设规模、土地性质、供电、给水和排水条件、环境保护要求及后端资源化协作等因素进行综合比较后确定。

建设规模及用地指标

建筑垃圾处理工程规模应根据该工程服务区域的建筑垃圾现状产生量及预测产生量，结合服务区域经济性、技术可行性和可靠性等因素确定，且应符合环境卫生专业规划或垃圾处理设施规划。

建筑垃圾产生量宜按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和装修垃圾分类统计，无统计数据时，可采用《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 134中的计算方法进行估算。

转运调配、资源化利用、填埋处置工程规模分类参考表6.3-1。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用地面积应满足物料储存堆放、处理工艺的要求，并应符合表6.3-1的规定。

表6.3-1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规模分类及用地指标

	类型
	日处理能力（t/d）
	用地指标（万m2）

	Ⅰ
	≥5000
	15~18

	Ⅱ
	≥3000,<5000
	10.5~15

	Ⅲ
	≥1000,<3000
	4~10.5

	Ⅳ
	≥5000,<1000
	2.25~4

	Ⅴ
	<500
	<2.25


资源化处理

一般规定

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宜采用低碳、节能、环保、高效的技术装备，并宜设置环境质量监测系统设施、视频监控设施、设备生产运行在线监控系统设施、计量统计在线传输系统等。

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过程产生的无利用价值的惰性物、含粉尘废气、生产废水等，宜根据环保排放要求，选择适宜的处理技术。分选出的危险废弃物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内的宜于厂（场）内指定区域集中暂存，由有资质的企业统一运输、处置。

处理工艺选择

处理工艺选择原则

1 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可采用就地利用、分散处理、集中处理等模式，并宜符合下列要求：

1）建筑垃圾直接或经处理后形成再生填料，可在有填料需求的工程现场就地利用。旧水泥混凝土路面、水泥稳定碎石及石灰粉煤灰碎石基层可考虑进行高附加值利用。

2）场地条件允许且噪声、扬尘等满足环境保护要求时，建筑垃圾可在工地现场或转运调配场采用移动式设备，分散处理后加以利用。

3）无法就地利用和分散处理时，建筑垃圾可运输至资源化处理设施集中处理，生产再生材料或再生产品。

2 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和拆除垃圾宜优先就地利用，装修垃圾宜采用集中处理模式进行资源化利用。

3 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工艺，宜根据来源及成分，对设计规模、处理方案、再生产品方案进行综合比较，结合实际情况择优确定。

 拆除垃圾处理

拆除垃圾资源化处理模式及工艺选择

1 在现场作业条件允许情况下，拆除垃圾应优先采用就地资源化处理模式。

2 移动式处理方式主要包括移动式（履带式和轮胎式）和模块式，所选用的主要设备应至少包含移动式重筛、移动式破碎机、移动式产品筛等。移动式处理模式工艺流程可参考附录A。

3 当拆除现场不具备基本作业条件时，拆除垃圾应采用集中收运、集中处理模式，处理工艺可选择固定式处理工艺，并应于封闭式车间内进行作业。

4 相比于移动式处理工艺，固定式处理工艺生产线应设置完备的除尘、降尘设施。生产线应采用多级筛分和破碎工艺，包括给料、破碎、筛分、分选、输送等系统，各系统能力要相互协调并与设计处置能力相匹配。固定式处理模式工艺流程可参考附录A。

拆除垃圾处理工艺流程

1 建构筑物拆除垃圾处理工艺流程

建构筑物拆除垃圾处理的总体工艺流程为：给料→破碎→筛分→分选→输送→骨料整形（可选）→除尘抑尘。建构筑物拆除垃圾处理工艺流程可参考附录B。

2 路面材料拆除垃圾处理工艺流程

路面材料类拆除垃圾处理的总体工艺流程为：给料（预筛分）→破碎→筛分→新料烘干加热→新旧料热交换+拌和再生→除尘抑尘，路面材料类拆除垃圾处理工艺流程可参考附录C。

建构筑物拆除垃圾资源化处理技术要求

1 资源化处理工艺应根据进厂物料特性、资源化利用工艺、再生产品类型及出路等综合考虑确定，主要包括预处理、给料、破碎、筛分、分选、磨粉、输送、贮存、除尘降噪、废水处理等工序，各工序先后顺序宜根据原料与产品确定。

2 资源化处理前应对建筑垃圾进行预处理，包括分类、预湿及大块物料简单破碎。预处理宜符合下列要求：

1）设置预处理作业区，并配备大块废弃物破碎处理设施与人工分拣设施。

2）大块废弃物预破碎后，其尺寸不宜大于1m。

3）人工分拣设施应在拣选区设置，并配备人工分选作业平台、小型物料运输车或其他运输工具。

4）大块建筑垃圾的破碎设备，宜选用可移动式液压锤或液压剪。

3 给料系统宜设置预筛分工艺。设置预筛分工艺环节时，建筑垃圾原料应先经过预筛分设备。未设置预筛分工艺环节时，建筑垃圾原料可直接送至一级破碎设备。

4 破碎系统宜符合下列规定：

1）根据建筑垃圾原料特性与资源化利用产品对再生骨料的性能要求，合理制定破碎与筛分工艺组合，满足处理产能与效率、骨料粒度与粒形、平稳可靠、节能环保、安全、易维护检修等要求。

2）破碎工艺段宜设置检修平台和智能控制系统。破碎设备应具备可调节破碎出料尺寸功能，可多种破碎设备组合运用；

3）破碎设备宜采取防尘和降噪措施。防尘措施包括集尘罩、雾炮喷淋；降噪措施一般为下沉式、减震垫、隔音板。

5 筛分系统宜符合下列规定：

1）破碎工艺后端宜设置多次循环筛分工艺，实现“多筛分，少破碎”功能；

2）筛分设备宜采取防尘和降噪措施。防尘措施包括集尘罩、雾炮喷淋；降噪措施一般为下沉式、减震垫、隔音板。

6 分选系统宜符合下列规定：

1）分选系统宜满足建筑垃圾中渣土、废钢筋、轻质杂物、废木块、废轻质墙体材料等杂物的有效分离。

2）分选工艺宜以机械分选为主，人工分选为辅，宜采用智能分选工艺。根据原料纯净程度，可采用单级或多级串联方式，也可采用并联方式。

3）磁选工艺应有磁选分离装置，将钢筋、铁屑等金属物质分离。各级破碎后均可设置磁选系统，以充分回收铁质金属物质。

4）轻物质分选可采用风选或水选，将木材、塑料、纸片等轻物质分离。

5）当建筑垃圾中有不易破碎的大块轻质物料及金属时，应设置人工分选。

7 粉磨系统应根据再生材料的性能要求确定，包含整形、细度模数调整和砂粉分离等因素确定是否设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1）前端设置除铁、金属探测报警装置；

2）磨碎粒径在2mm～60mm之间；

3）产品粒径尺寸在0.1mm～0.3mm之间。

8 输送系统宜符合下列规定：

1）工艺各环节的物料输送应缩短距离，减少运输环节；

2）应充分考虑短时冲击负荷及废钢筋等杂物对输送设备的影响。

9 产品贮存宜符合下列规定：

1）产品应按不同类别、粒径分别存放，宜存放于混凝土挡墙组成的矩形方仓，并尽量保障布料均匀；

2）处理过程产生的粉体应采用粉罐或筒仓封闭贮存回收利用，粉体回收系统应配备砂粉分离装置和粉尘收集系统。

10 防、除尘系统宜符合下列规定：

1）应加强排风，风量、吸尘罩及空气管路系统的设计应遵循低阻、大流量的原则；

2）易产生扬尘的重点工序应采用高效防尘设施，如物料落地处应采取有效抑尘措施，即设置集尘罩或采取局部封闭措施；

3）车间内应设计除尘设施，可采用布袋式除尘加静电除尘组合方式，除尘能力应和粉尘产生量相适应；

4）在负压除尘基础上，宜采用湿法降尘工艺，粉尘产生重点区域宜设置固定式或移动式喷淋系统。

11 作业场所噪声控制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GB/T 50087的规定。

12 生产废水主要来自湿法工艺或水选工艺，如有应采用沉淀池处理污水，生产废水应循环利用。

路面材料类拆除垃圾资源化处理技术要求

1 路面材料类拆除垃圾包括沥青类和无机结合料类等。

2 沥青类拆除垃圾的资源化处理应符合现行标准《公路沥青路面再生技术规范》JTG/T 5521的规定，并符合下列要求：

1）沥青路面再生方式分为厂拌热再生、就地热再生、厂拌冷再生、就地冷再生和全深式冷再生；

2）不同来源和不同规格的沥青路面回收料宜分开堆放，应堆放在预先经过硬化处理且排水通畅的地面上，并应采取设置防雨罩棚等防水措施；

3）沥青混合料回收料和无机回收料宜分开再生利用；

4）材料目标配合比设计应在满足混合料技术标准和检验要求的基础上，确定矿料级配、最佳沥青用量等内容。

3 无机结合料类拆除垃圾路面材料的资源化处理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道路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JC/T 2281的规定，并宜符合下列要求：

1）按照无机结合料的种类将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分为水泥稳定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石灰粉煤灰稳定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和水泥粉煤灰稳定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

2）再生级配骨料分为I类、Ⅱ类。I类再生级配骨料可用于城镇道路路面的底基层以及主干路及以下道路的路面基层；Ⅱ类再生级配骨料可用于城镇道路路面的底基层以及次干路、支路及以下道路的路面基层。

装修垃圾处理

装修垃圾处理模式及工艺选择

1 装修垃圾应优先采用资源化处理模式，不得直接填埋处置。现阶段不具备资源化处理条件时，应设置临时堆放场所，待条件成熟时统一处理。

2 装修垃圾处理工艺选择应主要考虑因素有：收运范围内产量规模，资源化处理设施的后端出口配套情况、包含周边其他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情况（如垃圾焚烧厂、可回收物资源化处理厂、填埋场等），以及当地可回收垃圾的“收、运、处”一体化产业链完善程度。

装修垃圾处理技术要求

1 袋装装修垃圾应预先破袋，且袋内的固体废弃物残留率不应大于5%。

2 装修垃圾应进行轻质物重量比例组分分析。轻质物分选宜满足下列要求：

1）装修垃圾处理前应通过人工或机器人拣选、机械分选等方式拣选杂物；

2）装修垃圾处理过程应设置多级风选和筛分设备，分离轻质物；

3）装修垃圾处理后形成的再生骨料，当其轻物质含量不满足再生产品要求时，可选用风选或浮选等工艺予以分离。

装修垃圾资源化处理工艺流程

1 装修垃圾资源化处理的总体工艺流程可分为“先破后筛”和“先筛后破”两种。

2 “先破后筛”的装修垃圾资源化处理的工艺流程为：给料→分选→破碎→筛分→分选→输送→除尘抑尘。工艺流程示意可参考附录D。

3 “先筛后破”的装修垃圾资源化处理的工艺流程为：给料→分选→筛分→破碎→分选→输送→除尘抑尘。工艺流程示意可参考附录D。

工程垃圾处理

工程垃圾应优先考虑就地资源化处理模式，在进行初步杂物分拣后，预处理方式宜参照拆除垃圾处理方式，可采用移动式处理工艺模式。

现场不具备条件时，应采用集中收运、处理模式。资源化处理工艺选择应根据物料成分具体情况等因素确定，资源化处理技术要求可参照拆除垃圾、装修垃圾的处理技术要求。

工程垃圾经过初步分类后，宜和拆除垃圾、装修垃圾协同处理。

工程渣土处理

工程渣土应优先考虑就地处理模式。现场不具备条件时，应采用集中收运、处理模式。

工程渣土处理技术要求

1 进入资源化处理设施内的工程渣土，应达到可溯源要求，并对来源地区地质构造、地理环境等条件进行资料收集及初步分析，掌握土样调研检测数据，重点了解含砂率及含水率等相关指标。

2 含砂率超过35%的工程渣土，进厂后必须进行资源化处理以回收砂石组分，剩余组分经处理后，应改善高含水率、高黏度、易流变、高持水性和低渗透系数等特性，改性后的物料含水率应小于40%，方可进行后续环节处置。

3 结合当地规划、环保等相关部门要求，改性后物料应优先考虑资源化利用方式，鼓励进行再生建材产品制备生产。确受当地产业政策限制或项目所在地无条件进行资源化利用时，应确保改性物料各力学指标符合相关要求，方可进行堆填或作为覆盖用土或进行填埋处置等。
工程泥浆处理

工程泥浆应优先考虑就地处理模式。现场不具备条件时，应采用集中收运、处理模式。

工程泥浆处理技术要求

1 考虑到各建筑工地施工管理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在进行工程泥浆处理前，必须做到溯源可查，掌握泥浆调研检测数据；根据后端资源化利用方式要求，选择是否进行砂石组分回收处理。

2 工程泥浆经预处理后，应着重控制含水率低于40%，物料黏度、流变性、持水性、渗透系数等核心指标得到改善后方可进行后续环节处置。
3 结合当地规划、环保等相关部门要求，改性后物料应优先考虑资源化利用方式，鼓励进行再生建材产品制备生产。确受当地产业政策限制或项目所在地无条件进行资源化利用时，应确保改性物料各力学指标符合相关要求，方可进行堆填或作为覆盖用土或进行填埋处置等。

计量与接收

计量

1 建筑垃圾物料进厂至再生产品出厂的各环节应配备计量装置，按进厂量和实际利用量分别计量和统计，并计算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进厂建筑垃圾的资源化率不应低于95%。

2 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厂内应设置汽车衡进行称重计量，计量房应设置在处理工程的交通入口处，并应具有良好的通视条件。

3 计量设施应具有称重、记录、打印与数据处理、传输功能，宜配置备用电源。

4 计量地磅应采用建筑垃圾车辆计量专用的动静态电子地磅，地磅规格宜按建筑垃圾车最大满载重量的1.3~1.7倍配置，称量精度不宜小于贸易计量Ⅲ级。

5 地磅应定期进行校核，保证获取数据的准确性。

6 地磅进车段的道路坡度不宜过大，宜设置为平坡直线段，地磅前方10m处宜设置减速装置。

接收

1 进入资源化处理厂的建筑垃圾宜以废旧混凝土、碎砖瓦等为主，进厂物料尺寸不宜大于lm，大于1m的物料宜先预破碎。

2 建筑垃圾应根据来源、种类分类存放，并符合下列要求：

1）工程垃圾宜采取固定收集点或顶部覆盖堆放方式；

2）装饰装修垃圾应采取固定收集箱或室内堆放方式；

3）堆放高度应满足堆场地基承载力及安全要求。

3 建筑垃圾原料卸料区域应满足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及其他生产机具顺畅作业的要求，宜根据场地条件设置车辆等候区。

4 宜配备充足的建筑垃圾原料堆场，原料堆场应设置人工分拣、破碎作业区域，并配备相应的设施。

厂（场）区建设

总体设计内容

1 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设计建设应包括计量设施、预处理系统、资源化利用系统、原料及成品贮存系统、通风除尘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厂区道路、地基处理、防洪等设备设施。

2 辅助设施构成应包括进厂（场）道路、供配电、给排水设施、生活和行政办公管理设施、设备维修、消防和安全卫生设施、车辆冲洗、通信、信息化及监控、应急设施（包括建筑垃圾临时存放、紧急照明）等。

3 竖向设计应结合原有地形，做到有利于雨污分流导排和减少土石方工程量，使土石方平衡。

总平面布置

1 总平面布置宜按照功能要求进行分区合理布置，主体功能区包括出入口、预处理区、资源化利用区、生产管理区、原料及成品贮存区、应急堆场、道路、周边维护等。

2 厂区宜在主要出入口设置洗车台。

3 厂区宜分开设置人流和物流的出入口，应避免人流和物流交叉。

4 厂区生产区和生活区应分开设置。

厂（场）区道路

1 厂（场）区道路内主干道宽度不小于7m。

2 厂（场）区道路的设置，应满足交通运输、车载负荷、转运作业及消防的需求，并应与竖向设计、绿化及管理相协调。

3 道路的最小曲线半径、停车视距、会车视距、双车道路面加宽值等各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厂矿道路设计规范》GBJ 22的有关规定。

4 路基的设计，应根据道路性质、使用要求、材料供应、自然条件等，结合施工方法和当地经验，提出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的设计，宜优先选择建筑垃圾填筑路基。设计的路基，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良好的稳定性。对影响路基强度和稳定性的地面水和地下水，必须采取相应的排水措施。

5 路面的设计应根据道路性质、使用要求、交通量及其组成、自然条件、材料供应、施工能力、养护条件等，结合路基进行综合设计。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良好的稳定性，其表面应平整密实和粗糙度适当。路面板厚计算，应以作用于道路上最大轴载为设计荷载，应适当考虑比轴载小的其他轴载的影响。

6 位于城市道路网规划范围内的进场道路设计，应按现行的有关城市道路的设计规范执行；位于公路网规划范围内的进场道路设计，应按现行的有关公路的设计规范执行。位于上述规划范围外的进场道路设计，宜根据汽车交通量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厂矿道路设计规范》GBJ 22中三级或三级以上的厂外道路标准设计。

7 进场道路的设计，宜做到沿线企业或居民共同使用，并兼顾地方运输需要。

绿化与防护

1 绿化布置应符合总平面布置和竖向设计要求，合理安排绿化用地。

2 绿化应结合当地的自然条件，选择适宜的植物。

3 绿化布置应与建筑群体、空间环境协调一致，宜形成层次丰富、环境优美的景观。

节能减排

1 应制定完善的节能管理体系，采取合理节能降耗减排措施。

2 总平面布置时，应优化生产现场布置和物流规划，缩短原料和成品输送距离。

3 各生产线应选用节能型生产工艺设备。

4 照明设备应符合《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中的相关要求。

5 给排水设备宜符合《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GB 55020和《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CJ/T 164中的相关要求。

6 空调系统的冷、热源机组能效均优于现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0189和《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的规定以及现行有关国家标准能效限定值的要求。

资源化利用

一般规定

1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应根据建筑垃圾种类与成分，因地制宜，分类利用，降低处置成本，提高利用率。土类建筑垃圾可作为制砖和道路工程等原料；废旧混凝土、碎砖瓦等宜作为再生建材用原料；废沥青宜作为再生沥青原料；废金属、废木材、废塑料、废纸张、废玻璃、废橡胶等，宜由相关专业企业作为原料直接利用或再生利用。

2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应配备充足的建筑垃圾原料及再生产品堆场。其厂区布置以建筑垃圾处理和资源化再生利用厂房为主体，并符合下列要求：

1）根据建筑垃圾日处理规模、再生产品产量及交通条件等因素，合理配置相应规模的处理及再生利用设备。

2）资源化利用宜选用节能、环保、高效的设备。

3）建筑垃圾处理系统、再生产品利用系统宜布置在封闭的厂房内，以减少扬尘污染。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利用系统应根据其工艺特点，配备相应环保设施，满足当地环保要求。

4）再生材料、再生制品宜根据产品种类、质量、规格等分类、分级存放，并及时采取防尘措施。

3 再生粉体可用于生产再生微粉。非活性再生微粉可作为再生填料，活性再生微粉宜用于制备矿物掺合料和道路用无机结合料。

4 存在碱骨料反应、受氯盐腐蚀严重、受重金属污染的废弃混凝土、砂浆、砖等不得作为再生产品的原材料。

5 废弃的轻骨料混凝土、加气混凝土砌块、石膏等不得用于生产再生粗骨料，可经分选、破碎、粉磨后，可作为非烧结砖、砌块的掺合料。

资源化利用工艺

再生骨料

1 再生骨料可分为再生粗骨料和再生细骨料。

1）再生粗骨料

I类：主要来源于碎砖石，品质相对较低，可用于制备较低强度等级的混凝土。

Ⅱ类：主要来源于废混凝土块，品质相对较高，可用于制备强度等级较高的混凝土。

Ⅲ类：为再生骨料与天然骨料的混合物，且天然骨料须占骨料总质量的80%以上，同时I类再生骨料占骨料总质量百分比不得超过10%，可用于制备各种强度等级的混凝土。

2）再生细骨料

粒径不大于4.75mm，按性能要求可分为Ⅰ类、Ⅱ类和Ⅲ类。

Ⅰ类再生细骨料可用于配制C40及以下强度等级的混凝土。

Ⅱ类再生细骨料宜用于配制C25及以下强度等级的混凝土。

Ⅲ类再生细骨料不宜用于配制结构混凝土，但可用于配制砌筑砂浆、抹灰砂浆等。

3）再生骨料在不同工程部位中的应用

结构部位：高性能的再生骨料（如Ⅱ类再生粗骨料和Ⅰ类再生细骨料）可用于高层建筑、桥梁、隧道等重要工程的结构部位。

非结构部位：性能稍差的再生骨料（如I类再生粗骨料和Ⅱ类、Ⅲ类再生细骨料）可用于道路铺设、路基填筑、砂石垫层等非结构部位。

装饰和园林部位：再生骨料还可以用于园林绿化、装修装饰等工程部位。

2 再生骨料资源化利用整形工艺应根据再生材料用途和性能要求确定，可结合破碎筛分工艺进行，包含粒形改善、细度模数调整、砂粉分离、收尘等。骨料整形宜采用立轴冲击式破碎设备，也可采用其他物理整形设备。

3 再生细骨料资源化利用生产工艺宜采用粉磨设备提升品质，粉磨可选用自磨、球磨、立磨方式。

再生微粉

1 再生微粉资源化利用生产工艺的前端应设置除铁系统。

2 微粉系统工艺设计应包括原料储存仓、计量输送、喂料、粉磨、选粉、粉体收集与输送、均化与储存、在线取样，并应根据物料的含水程度加设烘干设备。

再生骨料混凝土

1 再生骨料混凝土资源化利用工艺主要为搅拌系统，搅拌系统设计时水泥、掺合料等粉体材料应设置专用、独立的储存-供料-称量系统。

2 粉体材料在称重和搅拌之间应设置粉料预均化设施。

3 预拌混凝土系统中再生骨料宜分级堆放，砂石骨料的储存、供料的称量系统应分仓计量。

4 称量装置应设置顺序连锁控制装置。称重机械结构与控制系统宜具备粗、微计量功能。

5 再生骨料混凝土资源化利用工艺流程可参考附录E。

再生砂浆

1 再生砂浆资源化利用宜选用塔式生产线。

2 生产系统宜设置再生微粉仓。

3 集料系统、砂浆成品宜设有在线取样口。

4 再生砂浆生产系统宜靠近再生细骨料堆场。

5 生产系统的工艺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干混砂浆生产线设计规范》GB 51176的有关规定。

6 再生砂浆资源化利用工艺流程可参考附录F。

再生砖、砌块

1 生产再生砖、砌块资源化利用应选用全自动砌块成型生产线。成型机的设备基础应设置减振、阻断以及二次封闭设施。

2 原料库的设计应根据气候特点、原料性质综合确定，应设置陈化库，陈化期不宜小于7d；原料库储存容量不应小于7d的生产用量。

3 用于生产再生砖、砌块的再生原料应经过分选、分离处理。

4 再生砖、砌块资源化利用工艺流程可参考附录G。

道路用再生无机混合料

1 道路用再生无机混合料资源化利用宜采用双搅拌系统；拌合设备应为强制式搅拌机，搅拌时间不应少于12s。

2 拌合生产线生产能力不应小于400t/h、4000t/d的混合料拌合能力。

3 拌合系统中集料仓的数量应满足级配的需要。

4 再生混合料的拌和时间应根据具体情况经试拌确定，拌和的混合料应均匀、无花白料。

5 道路用再生无机混合料资源化利用工艺流程可参考附录H。

其他再生产品

1 废砖瓦可用作桩基填料，加固软土地基，碎砖瓦粒径不大于120mm。当具备条件时，再生骨料和工程渣土可制成固化土，作为土工回填材料进行使用。固化土立方体抗压强度不宜小于0.4MPa，回填材料用土的有机质含量不得超过5%，所含再生骨料最大粒径不宜超过5cm。

2 建筑垃圾再生材料应用应铺筑试验段，总结施工工艺及压实工艺主要参数，应采用试验路段确定的工艺流程、工艺参数控制后续施工。建筑垃圾再生材料技术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工程施工废弃物再生利用技术规范》GB/T 50743、《公路工程利用建筑垃圾技术规范》JTG/T 2321的有关规定。

3 建筑垃圾再生骨料经过清洗、杀菌烘干、杀菌烘干、菌种培植、生物固化等无害化处理后可作为水处理生物填料，用于污水处理、水环境修复、海绵城市、湿地、河道建设等。再生水处理生物填料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固定式建筑垃圾处置技术规程》JC/T 2546的规定。

4 工程渣土可制成再生园林种植土，用于通用种植土和草坪土，其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绿化种植土壤》CJ/T 340的规定。工程渣土也可制成预拌流态固化土，作为市政道路或者施工道路的基层材料使用。其填筑技术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预拌流态固化土填筑技术标准》T/CECS 1037-2022的规定。  

再生产品应用
一般规定
1 再生产品用于建设项目时应满足相关标准的规定，并应遵循下列原则：

1）产品同等性能条件下，鼓励优先采用再生产品。

2）建设项目范围内的地面道路和停车场，应优先采用再生产品。

3）建设项目的基础垫层、围墙、管井、管沟、挡土坡及市政道路的路基、垫层及基层等部位，可采用再生产品。

4）对于财政性资金以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资金投资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工程建设项目，应对照福建省《建筑垃圾建筑垃圾再生产品主要种类及适用工程部位参考目录（2023年版）》优先使用建筑垃圾再生产品。鼓励非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积极使用建筑垃圾再生产品。

2 再生材料的使用和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不同类别、不同粒径的再生材料应分开运输和堆放。

2）再生材料和天然材料应分开堆放。

3）再生材料的生产原料及使用情况等信息应加以规范记录。

3 被污染或腐蚀的建筑垃圾不得用于制备再生产品，再生产品的环境安全性应符合表9.1-1的规定。当对具体再生产品的环境安全性存疑时，应进行相关检测。

表9.1-1 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环境安全性要求

	项目
	要求
	检测方法

	有毒有机物
	游离甲苯
	≤0.08mg/m³
	《水泥基再生材料的环境安全性检测标准》CECS 397附录A

	
	苯
	≤0.03mg/m³
	

	
	氨
	≤0.2mg/m³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
	≤0.4mg/m³
	

	放射性
	符合GB 6566规定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

	重金属

浸出毒性
	汞（总汞）
	≤0.02mg/L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GB 5085.3

	
	铅（总铅）
	≤2.0mg/L
	

	
	砷（总砷）
	≤0.6mg/L
	

	
	镉（总镉）
	≤0.1mg/L
	

	
	铬（总铬）
	≤1.5mg/L
	


4 再生制品应具有清晰的产品标识。

再生材料
1 用于生产混凝土的再生粗骨料，其颗粒级配、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 25177的规定。

2 用于生产混凝土和砂浆的再生细骨料，其颗粒级配、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6的规定。

3 用于生产混凝土和砂浆的再生微粉，其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微粉》JG/T 573的规定。

4 再生骨料可用于生产预拌混凝土、砂浆、砌块和砖等，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JGJ/T 240的要求。

5 再生骨料用作混凝土梁、板、柱、剪力墙、楼梯的原材料时，其性能指标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再生混凝土结构技术标准》JGJ/T 443、《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GB/T 50476、《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和《再生骨料混凝土耐久性控制技术规程》CECS 385等的规定。

6 用于生产沥青混合料和道路用无机混合料的再生骨料，其颗粒级配、性能指标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再生沥青混凝土》GB/T 25033、《道路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JC/T 2281的规定。

7 再生骨料用作城市透水路面、停车场等透水混凝土的原材料时，其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CJJ/T 253和《福建省建筑废弃物再生砖和砌块应用技术规程》DBJ/T 13-254的规定。

再生制品
1 再生骨料混凝土应用于工程结构时，应满足国家现行标准《工程施工废弃物再生利用技术规范》GB/T 50743、《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JGJ/T 240的相关规定。

2 再生骨料配制的砌筑砂浆、抹灰砂浆和地面砂浆，其性能应满足《预拌砂浆》GB/T 25181、《抹灰砂浆技术规程》JGJ/T 220、《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JGJ/T 240的规定。

3 非烧结再生制品，包括混凝土实心砖、混凝土多孔砖、混凝土空心砖、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透水路面砖、透水路面板和码头砖等，其工程应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用于园林景观道路、非重载道路、广场或码头时，其产品性能应分别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实心砖》GB/T 21144、《承重混凝土多孔砖》GB/T 25779、《非承重混凝土空心砖》GB/T 24492、《普通混凝土小型砌块》GB/T 8239、《透水路面砖和透水路面板》GB/T 25993、《植草砖》NY/T 1253、《混凝土路面砖》GB/T 28635等的规定。

2）非烧结再生制品用于墙体时，其产品性能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建筑技术规程》JGJ/T 14、《混凝土砖建筑技术规范》CECS 257、《福建省建筑废弃物再生砖和砌块应用技术规程》DBJ/T 13-254的规定。

4 烧结再生砖和砌块可用于非承重墙体，其产品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烧结普通砖》GB/T 5101、《烧结多孔砖和多孔砌块》GB/T 13544、《烧结空心砖和空心砌块》GB/T 13545的规定。

5 再生骨料混凝土墙板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JGJ/T 240、《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的规定。

6 无机结合料稳定再生骨料混合料应用于城镇道路时，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城镇道路沥青路面再生利用技术规程》CJJ/T 43、《道路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无机混合料》JC/T 2281、《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的规定。

7 再生骨料混凝土路缘石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路缘石》JC 899的规定。

8 再生轻集料用于填充墙和建筑墙体、楼（屋）面隔热保温层的原材料时，其质量及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GB/T 17431.1的规定。再生轻集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轻集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GB/T 15229的规定。

9 再生园林种植土可用于通用种植土和草坪土，其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绿化种植土壤》CJ/T 340的规定。

10 再生生态护坡砖和干垒挡土墙砌块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生态护坡和干垒挡土墙用混凝土砌块》JC/T 2094的规定。

11 预拌流态固化土可用于空洞、肥槽回填及换填，宜符合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预拌流态固化土填筑技术标准》T/CECS 1037的规定。

处置

堆填

一般规定

1 堆填宜优先选择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等建筑垃圾。

2 进入堆填场物料的粒径宜小于0.3m，大粒径物料宜先进行破碎预处理且级配合理方可进行堆填处置。物料中废沥青、废旧管材、废旧木材、金属、橡（胶）塑（料）、竹木、纺织物等含量不应大于5%。

3 工程渣土与泥浆应经预处理改善其高含水率、高黏度、易流变、高持水性和低渗透系数的特性，改性后的物料符合标准要求后方可进场堆填处置。

场地平整及地基承载力验算

1 堆填前应清除基底的垃圾、树根等杂物，抽除坑穴积水、淤泥，验收基底标高。如在耕植土或松土上填方，应在基底压实后再进行。

2 堆填前应验算地基承载力，确定堆体厚度和堆填坡度，确保堆体稳定和安全。堆填场地基沉降及承载力验算参照《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的有关规定执行。

堆填要求

1 填方应尽量选用同性质土料堆填，不同性质土料分层堆填时，由于透水性能不同容易形成蓄水层，对堆体的稳定性造成影响。

2 堆填场地应设置有效的截排水措施，堆体应进行覆盖，防止雨水及地表水入侵，可采取绿化或固化等措施，确保堆体稳定。堆填场防洪系统设计应符合《防洪标准》GB 50201和《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GB/T 50805及相关标准的技术要求。

3 堆填场的设计时应结合分层厚度及压实要求进行堆填稳定性计算。堆填作业时，分层厚度、压实遍数、压实程度、边坡坡度应符合《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 134的有关规定。

4 堆填作业时应控制填高速率，如果填高超过3m且堆填速率超过3m/月，应对堆体和地基稳定性进行监测。
5 堆填作业全过程应采取有效的防尘降噪措施，可通过洒水、建立缓冲带或设置噪声屏障等措施控制粉尘及噪声污染。

设施设备配置及要求

1 堆填场的设计建设应符合《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2的有关规定，应配置垃圾坝、地下水与地表水收集倒排系统、堆填作业、封场覆盖及生态修复系统、安全与环境监测等设施。

2 堆填场设备可配置装载机、自卸车、推土机、压实机、测量设备、汽车衡、清洗机等设备设施，堆填设备选择应符合《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 134的有关要求。

3 堆填场运行操作与管理可参考下列条款进行：

1）各种机械设备应定期保养，机械作业前应检查各工作装置、行走机构、各部安全防护装置，确认齐全完好，方可启动工作。

2）自卸车就位后应拉紧手制动器，防止车辆倾覆。卸料后车厢须及时复位，不得在倾斜情况下行驶。

3）机械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严禁无证操作。

4）外出车辆宜冲洗干净后方可进入场外市政道路。

填埋处置

一般规定

1 利用难度大的和无法再回收利用的建筑垃圾宜进入填埋场填埋处置。

2 建筑垃圾填埋处置相关技术内容应符合《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 134、《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岩土工程技术规范》CJJ 176等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3 进入填埋场建筑垃圾粒径宜小于0.3m，大粒径垃圾宜先进行破碎预处理且级配合理方可填埋处置，尖锐物宜打磨后再填埋处置。

4 工程渣土与泥浆经改性后的物料含水率小于40%、相关力学指标符合标准要求后方可填埋处置。

5 禁止未经分选及资源化处理的建筑垃圾直接进入填埋场处置。

地基处理与场地平整

1 建筑垃圾填埋处置库区应进行地基处理与场地平整，处理标准应符合《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 134、《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岩土工程技术规范》CJJ/T 176的规定。

2 填埋库区地基应是具有承载填埋堆体负荷的自然土层或经过地基处理的稳定土层，并进行承载力、地基沉降、不均匀沉降计算及最大堆高验算。

3 场地平整设计时除应满足填埋处置库容要求外，应兼顾边坡稳定及防渗系统铺设等方面的要求。场地平整时应结合现状地形，尽量减少土方的挖填。

垃圾坝及坝体稳定性

1 垃圾坝的坝体类型、筑坝材料、坝址、坝高、坝基处理及坝体结构设计应符合《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 134的规定。

2 坝体应进行防渗处理，不同类型的坝体可根据《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 134中的要求进行处理。

3 当坝体根据《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 134中指标分属于不同级别时，应按最高级别进行建设。

4 导排管穿坝处应做好衔接点的防渗漏处理。

地下水收集与导排

1 根据建筑垃圾填埋处置场址水文地质情况，当可能发生地下水对基础层稳定或对防渗系统破坏时，应设置地下水收集导排系统。

2 地下水收集导排系统的设计应符合《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 134的规定。

3 地下水收集导排系统应具有长期的导排性能，导排系统出水口可作为地下水导排情况监测井，用于判断地下水导排系统是否有效以及地下水是否受到污染。

防渗系统

1 建筑垃圾填埋处置场应根据所接收进场物料情况判断是否设置防渗系统。

1）进场建筑垃圾仅为无法再回收利用的无机物时，则建筑垃圾填埋处置场可不设置防渗系统；

2）进场建筑垃圾中含有拆除垃圾或装修垃圾的轻质物成分时，则建筑垃圾填埋处置场宜设置防渗系统。

2 防渗系统应根据填埋场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进行选择，防渗系统结构选择、防渗材料选择、锚固沟设计及锚固方式选择应符合《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 134的规定。

3 穿过HDPE土工膜防渗系统的竖管、横管或斜管与HDPE土工膜的接口处应进行防渗漏处理。

4 HDPE防渗膜铺设焊接过程应满足《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防渗系统工程技术规范》CJJ 113的相关技术要求。在填埋区施工完毕后，需按照《生活垃圾填埋场防渗土工膜渗漏破损探测技术规程》CJJ/T 214中相关技术要求，对HDPE防渗膜进行完整性检测。

污水导排与处理

1 铺设有防渗系统的建筑垃圾填埋处置场应设置污水收集导排系统，并对导排出的污水进行处理。

2 污水收集导排系统的设计应符合《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 134的规定。

3 污水产生量宜采用经验公式法进行计算，计算时应充分考虑填埋场所处气候区域，建筑垃圾渗出水量可忽略不计。

4 调节池容积不应小于3个月的污水处理量，池体结构应做防渗和防腐蚀处理，池顶宜设置HDPE膜覆盖系统。

5 污水处理后排放标准应达到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指标要求或环保部门规定执行的排放标准，产生的污泥和浓缩液应进行无害化处置。

地表水收集与导排

1 填埋处置场防洪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防洪标准》GB 50201、《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GB/T 50805的规定。防洪标准应按不小于50年一遇洪水水位设计，按100年一遇洪水水位校核。

2 填埋处置场防洪系统和填埋库区雨污分流系统的设计应符合《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 134的规定。

3 填埋处置场宜根据一定时间填埋量进行填埋作业分区，对于使用年限较长的填埋库区，宜进一步划分作业分区。

封场和堆体稳定性

1 填埋处置场封场的堆体整形与边坡处理、封场覆盖结构和堆体稳定性应符合《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 134的要求。

2 封场工程应包括：堆体整形，覆盖工程，防洪和雨水导排工程，堆体绿化，安全与环境监测，封场后的维护与场地再利用等内容。

3 填埋处置场封场后应进行生态修复和水土保持工作，应持续进行污水导排和处理、环境与安全监测等运行管理，直至填埋堆体达到稳定。

4 封场后场地需经过稳定性论证及相关部门鉴定通过后方可进行再利用。

填埋作业与管理

1 填埋作业应制定规程、分区作业计划和应急预案，作业人员要求、作业设备及工艺、运输车辆、建筑垃圾进场检测和计量、日覆盖和中间覆盖应符合《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 134的规定。

2 填埋物进入填埋处置场前应进行检查和计量，填埋应采用单元、分层作业，填埋过程中作业场所应采取抑尘措施，每一单元作业完成后，应进行防渗覆盖。

3 填埋处置场作业过程的安全卫生管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GB/T 12801的有关规定。
轻质可燃物处置

建筑垃圾轻质可燃物主要包括无法再回收利用的木材、塑料、织物、纸屑及其他类混合物等，不得作为废弃物丢弃。

建筑垃圾中轻质可燃物，经过检测满足《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中入炉废物要求，且轻质可燃物与生活垃圾均匀掺烧后总入炉废物的氯含量不超过1%的前提下，可进入生活垃圾焚烧炉进行焚烧处置。

建筑垃圾中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轻质可燃物不应进入生活垃圾焚烧厂处置，在满足《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4中入炉废物配伍要求的前提下，使其热值、主要有害组分含量、可燃氯含量、重金属含量、可燃硫含量、水分和灰分符合焚烧处置设施的设计要求，可进入危险废物焚烧炉进行焚烧处置。

建筑垃圾中轻质可燃物可制成锭状固态的热值更高、更稳定的垃圾衍生燃料，如燃料棒等，可销往燃煤发电厂、火力发电厂、垃圾焚烧电厂、热电厂等能源企业，充分实现废弃物的资源化。

环境保护、劳动安全与职业卫生

环境保护

建筑垃圾收集、运输和转运调配设施的环境保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垃圾收集点及堆放池周边应采取喷淋、覆盖等防尘措施，避免二次污染。

2 工程泥浆需要在产生源现场设置暂存设施时应采取可靠的防止设施漏水措施，以免对环境产生污染。

3 建设、拆除和装修工地施工现场如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等危险特性的废弃物，应按《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规定收集存放。

4 建筑垃圾运输过程中，运输车辆或箱体应采取必要的环境保护措施，避免出现遗撒、滴漏现象。

5 建筑垃圾堆放应采取有效的防尘、降噪措施，防止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及噪声对环境的污染，所排放的污染物应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6 转运调配场外应设置环境监测点，大气检测值应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的有关规定；噪声检测值应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的有关规定。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和处理设施环境保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和处理设施应采取有效的环保措施，保证大气污染物、污水和噪声等排放达到相关标准要求。厂（场）区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的规定，污水排放应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9的规定，厂（场）界噪声应符合《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 12348的规定。

2 处理设备应采用密闭设施，局部抽吸控制粉尘外泄。

3 环境保护设计应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及噪声对环境的污染，所排放的污染物应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4 环境保护设备与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5 再生骨料运输时，应采取防止混入杂物和粉尘飞扬的措施。

6 再生骨料应按类别、规格分开堆放储存，且应采取防止混入杂物、人为碾压和污染的措施。

建筑垃圾填埋处置场环境保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填埋作业工程应有雨水、污水分流设施，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周边环境。

2 填埋作业全过程宜采取洒水车等大气污染控制措施，场界大气污染物指标应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的相关规定。

3 填埋作业全过程噪声控制宜通过建立缓冲带、设置噪声屏障等控制噪声。

4 填埋处置场周边的原有植被应加以保护，绿化应以常绿树种为主，在主导风向下风侧有居民点或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应结合绿化工程营造绿化隔离带，绿化隔离带应布置在厂（场）界范围内。

5 填埋处置场应设置地下水本底监测井、污染扩散监测井、污染监测井。填埋场应进行水、气、土壤及噪声的本底监测和作业监测，填埋库区封场后应进行跟踪监测直至填埋体稳定。监测井和采样点的布设、监测项目、频率及分析方法应按现行国家相关标准执行。

劳动安全

从事建筑垃圾收集、运输、转运调配、资源化利用和处理处置的单位应对作业人员进行劳动安全卫生保护专业培训。定期组织安全培训，开展日常安全生产及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在建筑垃圾收集、运输、转运调配、资源化利用和处理处置过程中，作业人员应配备必要的作业机械、劳动工具与职业病防护用品。

对存在危险因素的作业场所或设备上，设置的安全警示标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 2894和《图形符号安全色和安全标志》GB 2893的有关规定。

在收集运输作业时应听从现场指挥人员调度。遇到恶劣气象条件、临时道路管制、车辆故障、装载物泄漏等突发情况时，驾驶员应根据应急预案的要求及时进行处置。

劳动安全设备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设计建设时宜符合下列要求：
1 在车间、作业场所、辅助建筑、附属建筑、生活建筑以及地下建筑物内宜设计防火分区、防火隔断、防火间距、安全疏散和消防通道。

2 人员疏散通道及其他重要通道处宜有充足的照明和明显的疏散指示标志。

3 电气设备的布置宜满足安全防护距离要求，并宜有必要的隔离防护措施和防止误操作措施；宜采取防止击雷和安全接地等措施。

4 机电设备周围应留有足够的检修场地与通道。旋转设备裸露的运动部位宜设置网、罩等防护设施。

5 设置劳动防护用品贮存室，定期进行盘库和补充，定期对使用过的劳动防护用品进行清洗和消毒，及时更换有破损的劳动防护用品。

职业卫生

从事建筑垃圾收集、运输、转运调配、资源化利用和处理处置的单位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现有国家标准《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GB/T 12801的有关规定执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责任制度，采取专业培训等措施确保安全生产和劳动者卫生保护。

有职业病危害的场所宜设置醒目的警示标识，宜注明产生职业病危害种类、后果、预防及应急救治措施等内容。警示标识的设置宜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的有关规定。

应对处理设施现场操作人员进行健康体检，并定期组织健康复检，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采取确保作业人员健康的措施。

附录A  移动式处理工艺和固定式处理工艺流程
A.0.1 移动式处理模式工艺可参考图A.0.1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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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0.1 移动式处理模式工艺流程示意图

A.0.2 固定式处理模式工艺可参考图A.0.2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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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0.2 固定式处理模式工艺流程示意图

附录B  建构筑物拆除垃圾处理工艺流程

B.0.1 建构筑物拆除垃圾处理工艺可参考图B.0.1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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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0.1 建构筑物拆除垃圾处理工艺流程示意图

附录C  路面材料拆除垃圾处理工艺流程

C.0.1 路面材料拆除垃圾处理工艺可参考图C.0.1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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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0.1 路面材料拆除垃圾处理工艺流程示意图

附录D  装修垃圾资源化处理工艺流程

D.0.1 装修垃圾资源化处理“先破后筛”工艺可参考图D.0.1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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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0.1  “先破后筛”装修垃圾资源化处理工艺流程示意图

D.0.2 装修垃圾资源化处理“先筛后破”工艺可参考图D.0.2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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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0.2  “先筛后破”装修垃圾资源化处理工艺流程示意图

附录E  再生骨料混凝土资源化利用工艺流程

E.0.1 再生骨料混凝土资源化利用工艺可参考图E.0.1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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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0.1  再生骨料混凝土资源化利用工艺流程示意图

附录F  再生砂浆资源化利用工艺流程

F.0.1 再生砂浆资源化利用工艺可参考图F.0.1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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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F.0.1  再生砂浆资源化利用工艺流程示意图

附录G  再生砖、砌块资源化利用工艺流程

G.0.1 再生砖、砌块资源化利用工艺可参考图G.0.1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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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0.1  再生砖、砌块资源化利用工艺流程示意图
附录H  道路用再生无机混合料资源化利用工艺流程

H.0.1 道路用再生无机混合料资源化利用工艺可参考图H.0.1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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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H.0.1  道路用再生无机混合料资源化利用工艺流程示意图

本指南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指南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

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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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道路沥青路面再生利用技术规程》CJJ/T 43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GB/T 17431.1

《绿化种植土壤》CJ/T 340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

《防洪标准》GB 50201

《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GB/T 50805

《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2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岩土工程技术规范》CJJ 176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防渗系统工程技术规范》CJJ 113

《生活垃圾填埋场防渗土工膜渗漏破损探测技术规程》CJJ/T 214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GB/T 12801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4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9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 2894

《图形符号安全色和安全标志》GB 2893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

